
1 

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工作空間進駐計畫                                   
中華民國111年10月28日修正通過 

一、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積極推動社會培力服務，成立「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以下簡稱社

創基地)鼓勵對社會創新有興趣之個人、團隊、營利組織及非營利組織進駐，經由社創基

地營運單位的培植輔導下參與各項社會議題，並以創新方式增進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

特訂定本計畫。 

二、 進駐者及資格 

(一) 進駐者：對社會福利、社會企業、社區營造、青年創業或多元議題（如：銀髮及青

銀共創、綠能環保、新住民、教育等議題）有興趣之個人、團隊、營利組織及非營

利組織。 

(二) 進駐資格： 

1、 個人、尚未設立登記之團隊：戶籍地或工作地於臺中市者為優先。 

2、 營利組織（企業、公司、行號、工作室等）：登記地址或營業所設於臺中市者為

優先。 

3、 非營利組織（協會、基金會等）：會址設於臺中市者。 

三、 進駐規則（進駐規則一覽表，如附件 1） 

(一) 進駐型態及條件： 

1、 實體進駐：進駐 1期為半年。 

(1) 5樓獨立工作空間：提供 3人以上之進駐者申請進駐。 

(2) 7樓共同工作空間：提供未滿 3人之進駐者申請進駐；另得提供有興趣進駐者

體驗進駐 1日至 5日。 

2、 虛擬進駐：自簽約日起至該年度 12月 31日止。 

(二) 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1、 實體進駐：依社創基地營運單位公告之期程提出申請；其中體驗進駐得隨時提出

申請。 

2、 虛擬進駐：得隨時向社創基地營運單位提出申請。 

3、 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2，應備文件如下： 

(1) 個人、尚未設立登記之團隊：申請書、進駐者身分證明或工作證明。 



2 

(2) 營利組織（企業、公司、行號、工作室等）：申請書、進駐者身分證明、設

立登記相關證明文件。 

(3) 非營利組織：申請書、進駐者身分證明、立案證書或主管機關核准函文。 

(三) 審查方式： 

1、 實體進駐： 

(1) 初審：由社會局邀集進駐議題之主責局處組成初審小組（例如：創業青年由

勞工局初審；社會企業由經發局初審；非營利組織及多元議題由社會局初審；

社區營造由文化局初審）審核書面資料。 

(2) 複審：由社創基地營運單位與評審委員面試並決議最後入選者。 

(3) 公布：複審後 10日內由社創基地營運單位通知結果及公布進駐名單。 

(4) 另體驗進駐由社創基地營運單位依收件情形隨時書面審查。 

2、 虛擬進駐：由社創基地營運單位依收件情形隨時書面審查，必要時得另行通知申

請者面試，並於審查後通知結果及公布進駐名單。 

(四) 簽訂契約：進駐者應於進駐名單公布後 1個月內簽定進駐契約(附件 3)，逾期視同放

棄。 

(五) 收費方式：進駐者依「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場地使用管理要點」負擔進駐空間及

場地借用之清潔維護費用。 

(六) 進駐時間： 

1、 週一、週日：8 時 30 分至精武圖書館閉館前 1 小時；週二至週六：8 時 30 分至

21時。 

2、 除外：國定假日及配合精武圖書館公告休館時間。 

四、 進駐資源 

(一) 軟體資源： 

1、 業師諮詢：透過業師一對一的諮詢與對談，提供進駐者更多的量能，本諮詢服務

需事先預約。 

2、 培力課程：透過不定期的培力課程，強化進駐者在不同領域有更多的連結。 

3、 社會創新倡議活動：不定期辦理社會創新倡議及議題實作、公共議題研討會等相

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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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域媒合交流：不定期辦理媒合會、推廣行銷活動、進駐者定期聚會及交流等活

動，增加進駐者與基地內部及外部之連結。 

5、 其他有益於工作空間之活動。 

(二) 硬體資源（共享設施）： 

1、 思想廚房：提供飲水機、微波爐、電鍋、冰箱等簡易烹飪設備。 

2、 其他：免費無線網路、附鎖置物櫃、多功能事務機。 

五、 進駐權益與配合事項 

(一) 進駐者的權益： 

1、 進駐者於進駐期間得依照「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場地使用管理要點」使用本基

地空間。 

2、 進駐者得免費且優先參加社創基地營運單位辦理之各項活動。 

3、 可與其他進駐者進行交流或合作。 

(二) 進駐者須配合事項： 

1、 進駐者進駐時需遵守「進駐契約」(附件 3)、「進駐者生活公約」(附件 4)及「臺

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 

2、 社創基地地址不提供作為非營利組織、公司行號設立或設址之用。 

3、 進駐者需配合社創基地營運單位所辦理媒體宣傳、採訪、共識營、研習課程及分

享活動，並提供成果，做為相關活動之分享與學習。 

4、 進駐者需共同維護社創基地環境及維護基本公共用品。 

5、 需配合社創基地營運單位工作人員與輔導人員接受定期輔導。 

6、 為協助進駐者於進駐期間成長及發展，進駐者需參與社創基地營運單位辦理之各

項活動至少 10小時。 

7、 其他有益於共同工作空間之事項。 

六、 續駐申請與退場機制 

(一) 續駐申請： 

1、 實體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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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駐者於契約期限期滿前依續駐需求檢具申請書(附件 2)、進駐成果報告(附

件 5)及未來營運計畫書等資料申請續審，審查通過後得續駐 1 期，至多續駐

2期；進駐期滿者，得視需求申請虛擬進駐。 

(2) 續駐期間如因重大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進駐者之事由，致未

能依進駐計畫執行或影響營運、收益等，由社創基地營運單位評估認有再續

駐 1期需求者，得申請再續駐 1期。 

2、 虛擬進駐：檢具申請書(附件 2)、進駐成果報告(附件 5)向社創基地營運單位提出

申請，無進駐期數限制。 

(二) 退場機制： 

1、 進駐者未申請續駐或申請續駐未通過者，須於契約到期前完成搬遷。 

2、 進駐者有下列狀況者，須提前終止契約並限期於 30日內完成搬遷。 

(1) 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調查屬實。 

(2) 工作項目明顯與原申請進駐項目不符。 

(3) 違反雙方所簽契約。 

(4) 進駐人員使用網路從事違法或不當行為。 

(5) 未定期繳交清潔及維護費用，經催繳 2期仍未繳納者。 

(6) 破壞社創基地環境經提醒仍未改進者。 

(7) 進駐者影響他人使用情形重大者（如：製造噪音、干擾他人）。 

(8) 未遵守進駐者配合事項者。 

(9) 其他重大違規事項。 

3、 進駐者因個人因素主動提出提前終止契約，需於 15 日前申請，並於 30 日內完

成搬遷。 

七、 本計畫得依實際執行隨時修正。 


